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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492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恒基达鑫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5-034 

 

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全资子公司 

投资设立广东粤科拓思智能装备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投资概述 

1、为了借助专业投资机构的专业力量优势加强公司的投资能力，

全面提升盈利能力，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公司”、“本公司”）的全资子公司珠海横琴恒投创业投资有限公

司以自筹资金人民币 2,000 万元参与投资设立广东粤科拓思智能装备

创业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粤科拓思”），占认缴出资金额的 10%。 

2、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公

司章程》及公司《对外投资管理制度》等规定，本项目投资金额在董

事会投资决策授权范围内，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3、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

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4、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

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 

二、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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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基金名称：广东粤科拓思智能装备创业投资有限公司（以工商

核准名称为准） 

2、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3、注册地址：广东省广州市萝岗区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学城彩

頻路 11 号 A218（以工商核准地址为准） 

4、注册时间：2015 年 6 月（以工商注册批准时间为准） 

5、基金管理人：广东粤科风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基

金管理人”） 

6、经营期限：5 年，经股东一致同意可延期 2 年。 

7、基金规模：人民币 2 亿元 

8、经营范围：股权投资业务；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

人的创业投资业务；创业投资咨询业务；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

务业务。(以工商登记为准） 

三、合作方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股东出资额、出资比例情况：  

序号 股东名称 
出资额 

(万元) 
占注册资本比例 

1 广州市杉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4200 21.00% 

2 广东省粤科财政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4000 20.00% 

3 珠海市中科智桥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4000 20.00% 

4 广东省粤科创新创业投资母基金有限公司 3000 15.00% 

5 珠海横琴新区恒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000 10.00% 

6 广东拓思软件科学园有限公司 1800 9.00% 

7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0 5.00% 

 合计 20000 100% 

最终以各投资主体实到出资计算持有粤科拓思出资份额的比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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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主要投资机构基本情况 

1、合作方 1 

名称：广州市杉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类型：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经营场所：广州市天河区马场路 16 号之一 1006 房之四（仅限办

公用途）  

成立日期：2015 年 2 月 5 日 

执行事务合伙人：广州市杉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（委派代表：林

伟） 

经营范围：商务服务业 

2、合作方 2 

名称：广东省粤科财政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

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注册资本：3000 万元 

法人代表：汪涛 

经营场所：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广晟国际大厦 4301 房自编号

18 房。   

成立日期：2013 年 12 月 26 日  

经营范围：风险投资、创业投资、股权投资；收购、处置、经营

资产；为创新型中小企业展开各种咨询服务 

3、合作方 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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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称：珠海市中科智桥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

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注册资本：1.3 亿元 

经营场所：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 号 105 室-62 

成立日期：2013 年 10 月 31 日 

法人代表：李联 

经营范围：知识产权服务、专利运营 

4、合作方 4 

名称：广东省粤科创新创业投资母基金有限公司 

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注册资本：10 亿元 

经营场所：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南平西路 13 号承业大厦八楼 801 室 

成立日期：2014 年 7 月 

法人代表：汪涛 

经营范围：创业投资（风险投资） 

四、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和签署情况 

（一）合作内容 

集合资金，专家管理，市场运作，组合投资，分散风险，对具备

良好成长性的中早期优质项目进行股权投资，在培育促进中小科技型

企业发展的同时获取资本增值收益，分享中国科技型企业快速发展的

财富成果。 

（二）经营方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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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科拓思基金与广东粤科风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署《广东粤科

拓思智能装备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委托管理协议》（以下简称《委托管

理协议》），委托基金管理人全权对粤科拓思的投资进行管理，基金

管理人行使对投资的经营管理权，执行经营事务，作为粤科拓思股权

投资之对外代表。基金管理人将在其内部专门设立独立的“投资决策

委员会”，负责对粤科拓思的投资事项进行决策管理。 

粤科拓思设董事会，由8名董事组成。其中，基金管理人推荐1名

董事候选人，出资人各推荐1名董事候选人。董事会设董事长1名，系

公司法定代表人，经由董事会董事过半数选举产生。董事会对所议事

项作出的决定应由全体董事三分之二及以上（含本数）表决通过方为

有效。 

（三）经营期限 

粤科拓思基金的经营期限为5年，自粤科拓思基金经核准设立登记

并自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计算。经股东会同意可延期2年。 

（四）投资决策 

基金管理人内部设立独立的投资决策委员会，投资决策委员会行

使粤科拓思基金资产的投资决策、投资管理决策与投资退出决策权，

投资决策委员会组成及表决方法、议事规则由基金管理人另行制定。 

（五）收益分配与亏损分担原则 

粤科拓思基金收益分配原则是按项目核算： 

1、委托资产按项目核算投资退出收益作为管理人考核的计算基

础： 

项目投资净收益将由粤科拓思基金股东与基金管理人按 8:2 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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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分配，其中的 80%归粤科拓思基金股东（除引导基金根据相关规定

退出，其余股东按引导基金根据规定退出后重新计算的出资比例进行

分配），20%归基金管理人。 

基金管理人从其分配收益中提取 15%作为风险保证金用于对潜在

亏损项目进行弥补。当预提的风险保证金在达到粤科拓思基金未退出

投资项目的投资本金总额时，无需再提取风险保证金。超额提取的风

险保证金返还基金管理人。 

2、粤科拓思基金、股东、基金管理人之间的权益分配、管理费用

支付，公司章程未规定的，按照粤科拓思基金与基金管理人及托管银

行另行签订的《委托管理协议》和《资金监管协议》等相关规定执行。 

3、粤科拓思基金运营产生的亏损，由粤科拓思基金以其全部资产

独立承担责任，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承担相应责任。 

（六）目前，粤科拓思基金尚未完成出资协议签署,相关协议以实

际签署文件为准。 

五、对外投资的目的、存在的风险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1、对外投资的目的 

为公司利润提供新增长点，参股该项基金项目是公司在投资领域

的又一创新尝试，将为未来投资方式多元化做出贡献。 

2、存在的风险 

由于粤科拓思基金处于筹备期，面临政策风险、项目选择风险、

项目退出风险等，设立与否存在不确定性。 

3、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对外投资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，获得更大的发展

空间，促进公司的长远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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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授权情况 

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，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本

次投资相关文件及办理相关手续。 

七、备查文件 

1、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

2、《广东粤科拓思智能装备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出资人协议》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日 

 




